
 

全国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研究联盟章程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性质 

全国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研究联盟（简称“联盟”）是由我国境

内从事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研究及实践、具有法人地位的单位（或法

人单位所属的研究机构）共同组成的合作网络。“联盟”是非营利性

的研究合作、信息共享、成果传播及产学研协作的平台性组织，不具

有法人性质。 

联盟成员分别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民事责任，相互不承担连带责

任。 

    第二条 宗旨 

加强全国区域发展和产业研究机构的业务联系，促进研究机构、

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交流、合作和协同，传播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

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信息，推进区域经济学科建设，总结不同区域

的产业升级实践经验并加以宣传、推广。 

第三条 任务 

 1、组织或协助各成员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单独或联合开展学术

会议、研究活动和科研成果传播。 

2、组织或推动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，扩大成员单位的

社会影响力。 

3、编辑出版相关研究成果，创办刊物。 

4、建立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研究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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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成员 

第四条  联盟采取团体成员制，团体成员应为法人单位或法人单

位所属的研究机构。 

第五条  凡承认本章程、合法设立的法人单位（或其所属的研究

机构），积极参加本联盟活动，自愿申请（提交申请表、单位法人资

格证书、登记表等相关备案文件），经联盟理事会同意，均可成为联

盟成员，并根据联盟章程和协商意见，承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（单位）、

副理事长（单位）、常务理事（单位）或理事（单位）的工作。 

第六条 联盟成员的权利 

1、推荐代表参加联盟理事会。 

2、参加联盟举办的各类学术交流和业务对接活动。 

3、参加联盟其它成员举办的会议或开展的研究活动。 

4、优先获得联盟编辑出版的书籍、期刊、通讯等资料。 

5、联盟成员在举办活动时，可使用“全国区域发展与产业升级

研究联盟成员”标识。 

6、优先利用联盟门户网站发布本单位资讯；可获得专门为联盟

成员定制的专有信息。 

7、有退出联盟的自由。 

第七条 联盟成员的义务 

1、遵守本章程，积极配合联盟理事会工作，落实会议决议。 

2、积极主办联盟定期会议或交流活动。 

3、参与联盟网站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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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积极参加联盟对外交流活动。 

5、参与募集联盟管理经费。 

6、不得擅自利用联盟名义开展活动，除非经理事会协商同意。 

7、加强自身自律，切实维护联盟形象。 

第三章 组织 

第八条 联盟由多家单位共同发起。 发起单位与所有成员单位的

地位一律平等。    

第九条 联盟理事会是联盟的协商机构，由发起单位和各成员单

位共同协商组成。每年举办一次联盟理事会会议。主要任务是： 

    1、制定和修改联盟名称、章程和标识。 

2、确定联盟理事会组成和秘书处工作职责。 

3、讨论通过联盟年度工作报告，讨论联盟的下一年度工作计划。 

4、制定联盟发展规划和主要工作。 

5、组织开展成员之间的业务交流和合作。 

第十条  联盟日常工作由理事会推荐的秘书长负责领导，由秘书

处管理具体事务。秘书处是联盟日常的协调管理机构，由秘书长、副

秘书长和行政秘书组成。联盟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，可聘请国内外知

名社会人士担任顾问。 

第十一条  联盟成员之间坚持自愿互利、协商一致、多边合作原

则开展活动，彼此之间没有连带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联盟理事会开展或协助的各类活动须由参与成员取得

协商一致意见，必要时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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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联盟成员可单独、联合或邀请其它成员举办或参加联

盟协同会议，会上形成的文件须报秘书处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 联盟秘书处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设立，办公地点为北

京市西城区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。若必要，联盟理事会可决定更改。 

第四章 经费 

第十五条  联盟经费来源，主要包括： 

1、联盟成员及其它单位或个人的捐款； 

2、接受政府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委托的课题或咨询服务收入； 

3、其它合法收入； 

第五章 附件 

第十六条  本章程经联盟理事会成员讨论通过后生效，本章程修

改权和解释权归属联盟理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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